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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 

专项补助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

 

为了妥善解决本市市民中支内（支疆）、支青退休回沪

定居人员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以外人群的医疗保

障问题，2004 年本市出台实施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

（以下简称“帮困计划”），采取自愿参加、个人缴费、政

府资助的运作方式，为退休回沪定居人员提供一份补充帮

扶，以缓解外地退休医保待遇与上海同类人员待遇差的矛

盾。开展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社区医疗互助帮困专项补助项

目的绩效评价工作，直接关系到帮困补助政策实施成效，也

是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工作。现就 2023

年度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社区医疗互助帮困专项补助项目

的使用情况形成自评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

（一）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情况 

2023年度帮困计划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83917万

元。年度目标是确保帮困对象得到及时的医疗照顾，相应的绩

效指标包括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社会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度

等指标。具体指标详见表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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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

（ 2023年度） 

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专项补助 

主管部门 市医保局 专项实施期 
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

日 

资金

情况 

实施期金额：  年度金额：  

其中：市对区转移支付  
其中：市对区转移支

付 
83917 

其他资金  其他资金  

总体

目标 

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

 确保帮困对象医疗照顾 

绩效

目标 

一级 

指标 

二级 

指标 

三级 

指标 
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

产出 

指标 

   数量指标 参加人数 ≥27 万人 

 
  

质量指标 
指标 1：重复参加人数 0 

  指标 2：虚报参加人数 0 

 

   指标：资金到位率（%） 100% 

  时效指标 
指标：医疗照顾给付及时

率 
100% 

效果 

指标 
 

  
社会效益 

指标 

指标 1：参加对象医疗费负

担减轻程度 
有效缓解 

  
指标 2：参加对象看病就医

便利程度 
继续提高 

   
指标 3：参加对象政策知晓

度 
逐步提升 

满意度

指标 

   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 
指标：参加对象满意度 逐步提高 

……   ……   

（二）本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

2023 年度帮困计划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安排预算资金

83917 万元。具体包括：一是按照规定的筹资标准计算，市财

政应承担金额为 97838 元；二是超支补助资金，按照 2021 年

超支补助资金负 15699 万元核定，以上两项合计为 83917 万元。

结合各区帮困补助人数、帮困资金使用情况等因素，对补助

资金进行分配并下达至各区（各区资金分配明细情况见表

2）。 

表 2  2023 年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补助资金预算分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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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区 

2021年超支补助清算（万

元） 

2023 年应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 

合计分配金额

（万元） 

1 黄浦 -1236.00 8799 7563 

2 徐汇 -1133.00 7536 6403 

3 长宁 -2936.00 3814 878 

4 普陀 -2457.00 8994 6537 

5 静安 -699.00 8912 8213 

6 虹口 -604.00 7504 6900 

7 杨浦 -577.00 8998 8421 

8 宝山 -434.00 8702 8268 

9 闵行 -2196.00 8651 6455 

10 嘉定 -180.00 2709 2529 

11 浦东 -2640.00 21404 18764 

12 金山 -33.00 349 316 

13 松江 -380.00 1165 785 

14 青浦 -29.00 654 625 

15 奉贤 -114.00 992 878 

16 崇明 -51.00 433 382 

合计 -15699.00 97838 83917 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 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

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医保局等五部门<关

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意见>的通

知》（沪府办规〔2022〕1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帮困资金的筹集

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扶持相结合。个人缴费以外资金，由市、

区政府按 1∶1 比例筹集。帮困计划当年超支部分，由市、区

政府按照 1：1 比例分担。相关资金由区级先行垫付，市级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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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的资金纳入下一年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。2023 年帮困计划市

区财力结算预算资金为 83917 万元，资金到位及时有效。 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

本市按照帮困资金相关文件的要求，及时做好帮困资金

的分配及拨付工作，确保帮困专项补助资金及时到位。 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

根据沪府办规〔2022〕16 号规定，帮困资金以区为单位

实行统一管理、统筹使用。区政府指定本区医保部门开设帮

困资金的银行专户，实行专款专用。根据各区提供的绩效目

标自评表，2023 年度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管理，财

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做到专款专用，配套资金落实到位，无

挪用或违规使用现象。 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2023 年度本市帮困资金支出 195140 万元，其中门诊医

疗互助帮困补贴支出 4850 万元，门诊医疗互助帮困补助支

出 170495 万元，住院医疗互助帮困补助支出 6751 万元，社

区居家照护和养老机构照护补助支出 13044 万元。帮困对象

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及时得到给付，与年度

目标一致。根据各区提供的绩效目标自评表，该项指标达到

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。 

同时，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。按照本市规范性文件有效

期管理规定，修订重发了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医保

局等五部门<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

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沪府办规〔2022〕16 号）；印发《关于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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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2023 年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

医保规〔2022〕8 号）等文件。 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1.数量指标 

指标：参加人数 

指标值：≥27 万人 

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，完成情况分析

如下：根据市医保中心《关于 2024 年初市民社区互助帮困

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》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帮困计

划账户正常人数约 28.8 万人。 

2.质量指标 

指标 1：重复参加人数 

指标值：0 

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，重复参保人数

为 0，具体完成情况如下：2023 年参加本市帮困计划人员与

本市参保人员库比对，重复参加人数 0 人。 

指标 2：虚报参加人数 

目标值：0 

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，虚报参加人数

为 0，具体完成情况如下：根据各区提供的绩效目标自评表，

本市帮困计划参加人员信息真实，虚报参加人数 0 人，该项

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。 

3.实效指标 

指标：医疗照顾给付及时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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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值：100% 

该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，医疗照顾给付及

时率达到 100%，完成情况分析如下：参加对象在本市定点

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及本市医保定点药店购药时，凭《上海

社区医疗救助卡》可直接结算。参加对象在本市发生的住院

医疗费用，事后可到街道（乡镇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申

请相关医疗费补助，医保部门审核后及时予以补助。根据各

区提供的绩效目标自评表，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

目标值。 

4.社会效益指标 

指标 1：参加对象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

指标值：有效缓解 

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，完成情况分析

如下：一是退休回沪定居人员通过参加当地基本医保和本市

帮困计划，其综合医保待遇已与本市同类人员相当；二是本

市积极推进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保险产品（“沪惠保”）的

相关工作，专门针对帮困对象开发相关产品，聚焦大额自费

医疗费用保障，有效减轻帮困对象自费费用负担。 

指标 1：参加对象看病就医便利程度 

指标值：继续提高 

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，完成情况分析

如下：一是持续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。目前，本市符

合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已基本实现

全覆盖，帮困对象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，在本市定点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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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可实现跨省直接结算，无需全额

垫付医疗费用，再回当地医保部门报销。二是帮困对象申请

医疗费补助实现全市通办，简化申请程序，缩短报销周期，

为帮困对象提供更加便捷、优质的医保服务，帮困对象看病

就医方便程度继续提高。 

5.社会效益指标 

指标：参加对象满意度 

指标值：逐步提高 

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，完成情况分析

如下：一是参考《上海医保中心第三方满意度调查报告》中

的“经办机构整体服务质量满意度”，本指标 2023 年满意

度为 92.71%。二是本市医保服务窗口全面实行“好差评”监

督机制，定期对“好差评”结果进行统计分析，总结经验、

查找不足、积极整改。不定期开展现场群众满意度调查，认

真听取办事群众意见和建议，不断改进并完善医保经办服务

工作。 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

帮困计划是本市创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、化解群体信访

矛盾的一项地方性帮扶补助政策，在减轻支内（支疆）、知

青等退休回沪定居人员医疗费负担、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社

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通过此次绩效自评，本市未

发现明显偏离绩效目标的现象。 

下一步，我们将根据帮困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，

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和经办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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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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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 2023 年度） 

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专项补助 

市级主管部门 市医保局 

区级主管部门 区医保局 

资金 
情况 

 全年预算数（A） 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 
分值 

预算执行率
（C=B/A*10

0%） 
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 83917 万元 83917 万元 10 100% 10 

其中：市对区转移支付 83917 万元 83917 万元 - 100% - 

区级资金   - - - 

其他资金   - - - 

总体 
目标 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

确保帮困对象医疗照顾 帮困对象医疗得到及时照顾 

绩效目
标 

一
级
指
标 

二级
指标 

三级指标 指标值 
全年实际完

成值 
分值 得分 

未完成
原因和
改进措
施 

产
出
指
标 

数量
指标 

参加人数 ≥27 万人 28.8 万人 10 10 无 

质量
指标 
 

指标 1：重复参加人
数 

0 0 10 10 无 

指标 2：虚报参加人
数 

0 0 10 10 无 

 
时效
指标 

指标：资金到位率
（%） 

100% 100% 10 10 无 

指标：医疗照顾给付
及时率 

100% 100% 10 10 无 

效
果
指
标 

社会
效益 
指标 
 

指标 1：参加对象医
疗费负担减轻程度 

有效缓解 有效缓解 10 10 无 

指标 2：参加对象看
病就医便利程度 

继续提高 继续提高 10 10 无 

指标 3：参加对象政
策知晓度 

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0 10 无 

满
意
度
指
标 

服务
对象
满意
度指
标 

指标：参加对象满意
度 

逐步提高 

参考《上海
医保中心第
三方满意度
调查报告》
中的“经办
机构整体服
务质量满意
度”，2023
年满意度为
92.71% 

10 10 无 

总分 100  

 


